超声诊断仪等计量检测服务合同
甲方：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
乙方：
就甲方向乙方购买超声诊断仪计量检测服务签订本合同（项目编号：YGC-FW25004），合同具体条款如下：
计量检测服务内容：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年检测数量
	检测项目
	单价（元/台）
	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超声诊断仪
	180
	工作频率、有效面积、探测深度、盲区、靶群深度、侧向分辨率、轴向分辨率、纵向几何位置示值、横向几何位置示值、囊性病灶直径、输出声功率、患者漏电流等项目
	
	
	分批分期开展计量检测，分批分期结算付款。

	合计：（人民币）
	￥XXXX元（人民币）
	


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XXXXX。
合同有效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计量检测服务：在合同总价和专业设备数量范围内，分批分期开展计量检测，并以实际开展计量检测情况为准。根据甲方工作需要，乙方接到甲方计量检测分批次的需求通知后，10个日历日内完成该批次设备的计量检测。
付款方式：设备计量检测分批分期完成并出具计量检测证书后，分批分期结算支付合同款，在乙方提供每期发票后，30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款分批汇至乙方以下账户。
乙方账户：
乙方账号：

乙方开户行：
合同签订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。

合同签订地址：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。

本合同的一切事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。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须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均具有法律效力。
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如与合同正文有抵触的，以合同正文为准。
	甲方：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
（公章）

	乙方：


	授权代表：
（签字）

	授权代表：
（签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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